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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 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24-066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舜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毅康科技有限公司，非

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山东舜广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0 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2.00 亿元。本次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0.68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53 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为人民币 183.02 亿元，其中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

额为人民币 182.26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3.88%、43.70%。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4 年 4月 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十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5月 9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预计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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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80.07亿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月 19

日和 2024 年 5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

023）和《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4-033）。 

山东舜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保合同对应的主合同（被担保方山东舜广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签订的《授信协议》）到期续签，相应的担保合同需进行续签，本次齐鲁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山东舜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保合同分别为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最高额担保人民币 1.00 亿元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最高额担保人民币 1.00亿元。 

2024 年 9月份，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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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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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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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山东舜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306901426P 

成立时间：2015 年 1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刘庆旺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榆山街道茂昌银座 D座 1407

室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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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用石加工；销售代理；国内贸易代理；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单位

后勤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仓

储设备租赁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通信设备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显示器件销售；安防设备销售；

交通设施维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休闲观光活动；农副产品销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

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安全咨

询服务；消防技术服务；消防器材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公共

安全管理咨询服务；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园区管理服务；

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旅客票务代理；游览景区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

安全评价业务；旅游业务；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股权结构：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2、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90618800Q 

成立时间：2009 年 6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李强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123号毅康

科技环保产业园 

注册资本：25,798.4962 万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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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机械设备研发；软件

开发；电子产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树

木种植经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木材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

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4.9829%，烟台百江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2.7663%，烟台丰清泰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5.6737%，烟台清润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5.2154%，烟台清江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0.3618%。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 担 保

人名称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山 东 舜

广 实 业

发 展 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 
26,534.66 13,776.48 13,776.48 12,758.19 53,537.06 1,702.95 

2024

年 半

年度 

27,000.81 13,552.55 13,552.55 13,448.26 19,640.94 690.07 

2 

毅康科

技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 
1,672,111.02 1,327,508.09 640,918.25 344,602.93 25,715.31 -9,009.93 

2024

年 半

季度 

1,744,321.37 1,398,544.91 637,491.58 345,776.46 14,062.91 1,946.62 

注：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均资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单位。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债务人：山东舜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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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人：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5、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亿元整）

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

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二）《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债务人：山东舜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保证人：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5、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以及相关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

和其他相关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

债权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两年。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三）《保证合同》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2、债务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最高额保证合同下的每笔债权，保证人按 75.01714848%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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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内，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陆仟柒佰伍拾

壹万伍仟肆佰叁拾叁元陆角叁分。 

5、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 

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约

24.98285152%）提供 2,248.456637万元担保。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担保事项符合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

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被担保人经营稳定，资信良好，

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

议和 2024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金额未超过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披露的担保额度，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83.02 亿元，其中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82.26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43.88%、43.70%。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亦不存

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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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1日 


	2024年9月份，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